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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新訂福興都市計畫未來發展地區申請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 
第二類之三案」地方座談會【第二場】會議紀錄 

壹、開會時間：中華民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02 時 00 分 

貳、開會地點：彰化縣福興鄉公所四樓禮堂 

參、主持人：蔣鄉長煙燈 

肆、出列席單位及人員：詳後附簽到簿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莊家豪 

伍、主持人致詞：（略） 

陸、規劃單位簡報：（略） 

柒、民眾發言概要： 

一、陳○○女士 

（一） 請問圖上規劃的商業區是區段徵收範圍嗎？請說明。因為

包含柳橋路那段人的經濟活動很少，而且滯洪池用地原為

一般農業用地和養殖魚池，竟然規劃為商業區，請說明是否

也為區段徵收範圍。 

（二） 都市法規定農業區只可以變更為特定目的使用，只可以變

更為工業區和產業專用區，特定農業區只能作農業發展的

特定用途使用，本案申請土地變更使用是否有符合程序？ 

（三） 舊聚落從西勢國小到 7-11（員鹿路二段）這段是主要的交

通聯外道路，商業經濟活動是村民基本生活需要，現況地緣

環境是否應一起規劃納入商業區範圍。 

（四） 初步土地使用計畫除了按照農業區變更使用審議規範辦理

外，其他若變更為特定目的事業使用，是否應排除在開發計

畫，如若需要徵收民眾土地應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程度。 

（五） 沿海路和福三路是合法工廠密集區域，為何這次徵收會排

除？應該減少變更特農區為工業區及產業園區，不希望開

發後周圍都是工廠，影響居民身體健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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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王○○先生 

（一） 我參與過臺中市水湳經貿園區區段徵收，也參加過桃園航

空城區段徵收。所以對於福興鄉是全國唯一個無都市計畫

的鄉，覺得非常可惜。 

（二） 針對規劃範圍提出建議，以員大排為中心，建議計畫範圍東

側（彰鹿路七段 267 巷）至少再往東延伸 100 米。 

三、楊○○先生 

（一） 請問今天的會議是要送審的公聽會或說明會？ 

（二） 問卷有提到申請原地保留分配，因為依土地徵收條例來講，

抵價地 50%，通常是以徵收補償費及徵收開發後價格去核

算，不知道開發後地價格是否可以分配，最小分配面積是否

已經訂定？ 

（三） 針對違章建築後續如何處理？有列入協議價購嗎？因為通

常以徵收來說，未保存建物或違章建築是不列入補償價格。 

（四） 通常徵收補償費是和協議價購一樣，請問本案協議價購會

比徵收比償費高還是低？ 

（五） 目前彰化縣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是何種分區？ 

四、吳○○先生 

（一） 抵價地採抽籤分配，分配土地面積和個人權利價值是否會

有價差問題？ 

（二） 目前靈骨塔所在土地後續如何規劃？ 

（三） 若內政部通過，大約多久會辦理實質開發？ 

五、蘇○○先生 

（一） 地上物補償費如何計算？合法的建物、工廠一定有補償，若

是只有使用執照的建物是否也可以補償？ 

（二） 目前加油站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，如果不做加油站要回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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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地使用，那現在規劃為加油站專用區，如果以後不做加油

站要如何？ 

六、黃○○先生 

抵價地抽籤順序應該要有區別，讓大馬路邊有土地及建物者

優先。 

七、謝○○先生 

（一） 規劃範圍應該要把番社村也納入。 

（二） 大馬路邊的土地參加開發可以優先保留嗎？ 

（三） 規劃的公共設施應該要由農地來負擔才比較公平。 

八、陳○○先生 

大馬路邊和邊緣地區的土地價值不一樣，應該要提供等值的

土地給地主選配，分區塊抽籤才公平。才不會原來有價值的土地後

來分配到邊緣地區，沒有價值。 

九、佘○○先生 

（一） 土地應該要原地分配才合理，因為土地有蛋黃區、核心區

和蛋白區，現在變成大鍋菜一起抽籤，非常不平等。建議

分等級抽籤，才不會影響大馬路邊地主的權益。 

（二） 都市規劃的公共設施負擔比例多少是合理的？有什麼法

規規定依據，這樣才比較有公信力。 

捌、綜合答覆與說明 

一、本案目前尚在國土計畫審議委員會審議階段，待國土功能分區確

定為「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」後，才會進入新訂都市計畫正式

作業，至於特定農業區申請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，是非都

市土地變更的程序，不是本案新訂都市計畫程序。 

二、針對合法工廠部分，在本案範圍內的丁種建築用地且做工業使用，

原則上會劃入產業專用區或零星工業區，保留其原來生產機能；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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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區規劃會配合人口及住宅社區之分布劃設，提供日常消費娛樂

服務需求，目前規劃主要分布在三處區塊；工業使用也考量與住宅

區有所區隔，故規劃增設東西向園道系統。 

三、至於民眾擔心工廠污染問題，因為有了都市計畫的基盤設施規劃，

廢污水的排放和管制才能導入正軌，減少污染。若無都市計畫，農

地工廠缺乏管制，反而對於環境影響較嚴重。 

四、本案申請範圍是根據 110 年 4 月 30 日公告實施的彰化縣國土計畫

指定的未來發展地區辦理，非指認範圍土地並不符合國土計畫第

三階段新增城 2-3 原則。 

五、依據彰化縣政府 112 年公開展覽之國土功能分區（草案），規劃範

圍超過 90%為農業發展地區，其中以農 2 為主，約占 80%，公所

提出申請，就是希望調整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，本次座

談會辦理目的就是希望能爭取廣大鄉民的認同，促成後續的相關

規劃及開發。 

六、區段徵收範圍內不妨礙都市計畫事業及區段徵收計畫之既成建物

基地才可能申請原位置保留分配，目前調查是希望先了解鄉親的

意向供規劃參考。後續辦理都市計畫正式作業，會先進行實地測量，

針對既有建物會儘量保留，在規劃上，公所一定會站在最小拆遷數

量及最大計畫效益的立場，會在為鄉民爭取都市計畫及區段徵收

開發後最好的居住與就業環境，因應道路系統或公共設施系統真

的不得不的拆遷，也會盡量給予最大的補償。針對建築改良物的補

償，會依相關規定發給補償金及救濟金。 

七、土地徵收條例第 39 條規定，抵價地總面積，以徵收總面積百分之

五十為原則。因情況特殊，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准者，不在此限。但

不得少於百分之四十。曾經農地重劃者，該重劃地區部分不得少於

百分之四十五。實際開發時抵價地發還比例需要經過財務計算，在

兼顧環境品質的前提下，將地主受益程度、公共設施面積，以及財

務平衡等因素綜合考量。各位鄉親填寫的回答僅提供後續規劃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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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，調查的目的在於瞭解各位鄉親可以接受的負擔比例，後續在

規劃上於地主可接受的負擔範圍，儘量增加公共設施配置。 

八、目前福興鄉的公墓都已經公告禁葬，亦鼓勵遷葬將土葬之先人遷

往納骨塔奉安，若本案順利推動，後續在規劃期間將積極宣導，並

協助民眾辦理相關事宜。 

九、加油站用地原則上保留，劃分為已發展區。 

十、大馬路邊的土地，若是不妨礙都市計畫事業及區段徵收計畫之既

成建築物基地，可以申請按原位置保留分配。 

十一、區段徵收採抽籤方式分配土地，由地主以應領抵價地之權利價

值，及自行選配街廓土地單價決定分回土地面積，並非固定比例。

抵價地分配面積係依個人應領權利價值及所選的土地街廓地價計

算，土地所有權人實際領回抵價地面積與應領抵價地面積有所增

減時，應按評定區段徵收後地價繳納差額地價。 

十二、本案目前尚在國土功能分區審議階段，公所會將地方民眾對於

新訂都市計畫的期盼反應給委員會，希望順利調整劃設為城鄉發

展地區第二類之三，促成後續的相關規劃及開發。 

十三、鄉親們針對土地使用計畫及公共設施配置的建議，會納入後續

都市計畫階段方案調整參考。今日簡報資料已上傳本案專屬網頁，

提供民眾直接下載，若還有不清楚的部分，歡迎隨時跟公所或規劃

公司詢問。 

玖、散會（下午 04 時 50 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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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會議照片 

  

  

  

  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